
如何加强大数据

法律监督模型建设

近年来， 以“个案办理—类案监督—系统治

理” 为基本路径的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的研发与

应用在全国如火如荼开展， 一度成为数字检察的

“代名词”。

目前检察机关的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呈现怎

样的样态？ 构建时遇到哪些难点？ 将来又该如何

在人才培养等方面加以完善呢？

大数据法律监督

模型的呈现样态
苗旖 ：从人才培养的角

度来看， 鉴于大数据技术的

专业性和复杂性， 若要在大

数据司法上有所突破， 必须

注重专业型、 复合型人才的

培养。 建议完善“大数据+法

学” 复合型人才的引进聘用

机制， 吸引具有交叉学科背

景的高端法治人才加入司法

系统。

司法实务中， 部分检察

院已有一些高级技术人员，

但目前散落于后勤保障、信

息中心等部门， 可以将此类

人员集中整合， 专门应对数

据存储系统、 数据共享平台

出现的相关问题。

吴思远：首先，疏通数据

来源渠道、 打通系统间的数

据壁垒是大数据法律监督模

型建设的必经之路。 在制度

框架下， 应当从不同维度协

同推进数据共享工作。 一

方面， 在检察系统内

部，应当进一步

优化内部审批

程序与规则，探

索建构检察大

数据平台，进

一步打通跨

部门的数据

流通。另一方

面，为了实现

外部数据的

互联互通，应

当健全完善

与其他执法

司法部门信

息共享的常态化机制， 并有

序拓展社会数据的获取渠

道。 其中，尤其需要关注到跨

领域之间缺少数据互通接

口、 统一的数据标准等技术

性问题， 并将这些作为接下

来的建设重点加以推进。 从

现实可行性来看， 可以先行

探索汇聚政务数据、 司法数

据、检察数据、社会数据的数

据库， 实现大数据的多元汇

集与融合分析。 通过跨区域

协同逐步实现数据信息的互

联互通， 也是一种比较可取

的思路。

其次， 复合人才的系统

性培养是打通技术和业务的

关键。 一般而言，大数据法律

监督模型的研发包括设计和

开发两个过程。 前者主要由

办案检察官提出法律监督思

路， 后者一般由技术人员主

导。 因此，复合人才的系统性

培养是打通技术和业务的关

键。 未来除了有意识地招录

交叉学科复合型人才， 还可

以采用与政府共同培训、互

派人员交流挂职等方式吸收

专门人才。

最后， 制定大数据法律

监督模型标准， 接入统一业

务应用系统是大数据法律监

督模型有效推广的前提。 随

着数字检察改革的深入推

进，为了防止改革的地方化、

片面化， 需要进一步整合各

级检察机关的力量， 实现不

同区域检察机关之间的通力

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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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奥琳：大数据法律监

督是检察工作数字化转型

背景下，综合运用大数据思

维和侦查思维，以开展类案

监督为主的新型办案模式。

与传统的诉讼监督办

案模式不同，数字检察办案

更加强调侦查思维，对线索

的发现、研判、调查类似于

自侦办案过程中的线索初

查。

监督案件的办理有明

显的“类侦查”特性，办理的

质效、成效很大程度取决于

线索来源、 数量和质量，监

督办案的起点也远在

案件受理或立案之

前。 明确监督方向、发现监督

点是数字检察办案的第一步。

监督点发现的途径很多，包括

最高检各厅部署的专项监督

行动、各业务部门、各级院在

办案工作中收集的典型案例

（个案） 和提出数字化办案需

求、业务数据管理和分析中发

现的监督线索以及可能与检

察监督有关的民生、社会热点

等。

这其中的关键在于立足

法律监督职能，探索符合地域

特性、业务特征、数据特点的

数字化法律监督发展路径，用

数据破解检察监督瓶颈问题，

用数据提升检察工作质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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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法律监督

模型的构建难点

苗旖：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数

据，模型也只能是模型。大数据法律监

督模型的数据来源可以分为内生数

据、共享数据和公开数据。“内生数据”

是检察机关通过挖掘自身业务办案沉淀

的数据资源。“共享数据”是检察机关通

过“两法衔接”、政法协同以及其他部门

政务信息共享获得的数据资源。“公开数

据” 是检察机关通过接受控告举报或者

网络公开信息获得的数据资源。

“内生数据”是基础，“共享数据”是

重点，“公开数据”是补充。 目前存在的问

题是，对共享数据、公开数据不加区分海

量收集，这极大增加了数据收集的难度。

另外检察机关收集数据时， 对一般数据

和敏感数据未加区分， 加大数据安全的

风险。

陈奥琳：首先在数据问题上，我

们从系统中可以直接采集使用的数据

目前还是停留在案卡等结构化数据上，

海量有价值的法律文书没有结构化处理，

尤其是影响定罪量刑的事实要素难以被

机器精准、自动识别和提取，进而影响对这

类数据的管理、存储、处理和分析运用。 检察

数据价值尚未得到深度挖掘。

其次，从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的应用机

制上看， 缺乏有效的检察监督线索管理制

度，一定程度可能造成监督线索的流失和线

索管理的弱化，让本应该纳入“硬制约”的监

督变成了“软约束”甚至“零约束”。 在最高检

规定的基础上，开展法律监督线索管理本地

化实践时，也要同步考虑线索办理和线索管

理两条主线如何并行、 如何细化流程，增

强可操作性、可执行性等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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